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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91/2021_2022_2009_E5_B9_

B4_E5_9C_9F_c51_591431.htm 第二十条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

年。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。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

年至七十年.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，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

部门批准可以延长。 第二十一条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

面承包合同。 承包合同一般包括以下条款： (一)发包方、承

包方的名称，发包方负责人和承包方代表的姓名、住所. (二)

承包土地的名称、坐落、面积、质量等级. (三)承包期限和起

止日期. (四)承包土地的用途. (五)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和义

务. (六)违约责任。 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。

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。 第二十三条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

或者林权证等证书，并登记造册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。 颁

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，除按规定收取证书

工本费外，不得收取其他费用。 第二十四条承包合同生效后

，发包方不得因承办人或者负责人的变动而变更或者解除，

也不得因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立或者合并而变更或者解除。 第

二十五条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

承包或者变更、解除承包合同。 例题：耕地的承包期为()年

。 A.10 B.30 C.30～50 D.30～70 答案：B 解析：耕地的承包期

为三十年。 更多土地估价师信息请关注：百考试题 土地估价

师站点 土地估价师论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